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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组字〔2025〕41号
	               	   	    
	               	
关于2025年抓党建促乡村振兴“四位一体”
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

卡场镇党委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第三批）和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（第四批）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5〕53号）和《中共德宏州委组织部关于2025年抓党建促乡村振兴“四位一体”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德组字〔2025〕28号）要求，草坝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“四位一体”项目实施方案经县级审查、州级评审、省级复核，已原则同意实施。为保证资金使用效益和工程建设质量，现将有关事宜提醒如下：
一、严格项目实施。项目实施内容一经批复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擅自调整变更项目建设内容，确因特殊原因需调整或变更，须按程序逐级报批，收到批复后方可变更。认真按照项目批复表和绩效目标表完成项目建设。
二、严格资金使用。要严格按照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和项目建设有关要求，坚持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三、严格项目建设。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开展项目建设，把好质量关。县级将适时组织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党委（党组）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
评议考核内容，对推进不力、资金监管不到位的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四、严格项目验收。项目建成后，由乡镇开展初验后提交项目实施报告，并向县级项目组申请验收。验收完成后及时对形成资产进行移交。

附件：盈江县卡场镇草坝村2025年抓党建促乡村振兴
“四位一体”项目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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